
广 东 省 监 狱 管 理 局

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

〔2024〕粤狱刑暂字第 59号

罪犯容文喜，性别男，1966年 11月 21日出生，汉族，捕前

住广东省台山市冲篓镇阳河路 14号 402房，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

经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于 2022年 4月 26日判处有期徒刑 7年
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万元，刑期自 2021年 9月 10日起至

2028年 12月 9日止，现在广东省阳春监狱服刑，因患：1.右肺

浸润性腺癌；2.肺部感染；3.非活动性肺结核；4.两肺多发肺大

泡；5.病毒性肝炎（丙型）慢性轻度；6.高血压病 1级 高危组；

7.主动脉、腹主动脉及双侧髂动脉硬化；8.右肾结石并积液；9.
左肾囊肿等病，广东省阳春监狱提请对其暂予监外执行。经审核，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监狱法》第二十五条和《暂

予监外执行规定》第五条之规定，本局认为罪犯容文喜符合暂予

监外执行条件，批准其于 2024年 5月 15日起暂予监外执行。

2024年 5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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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发：广东省阳春监狱。

抄送：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台山市人民法院。

台山市司法局，台山市公安局。


